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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71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湖南白银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22 

 

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
 

 

 

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湖南白银”或“公司”)

及子公司西藏金和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和矿业”）

于近日收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《民事判决书》

﹝（2025）京 02民终 1232号﹞及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

送达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﹝(2025)藏民申 7 号﹞，现将相关诉

讼事项进展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与中金嘉禾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

诉讼进展情况 

（一）诉讼的基本情况 

1、诉讼当事人 

上诉人（原审原告、反诉被告）：中金嘉禾（北京）

投资有限公司 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、反诉原告）：湖南白银股份有

限公司 

2、案由：服务合同纠纷 

3、案件情况 

中金嘉禾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禾公

司”）因与公司就《咨询顾问协议》项下剩余咨询顾问费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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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问题产生争议，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（2023）

京 0106民初 31402 号民事判决，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

院提起上诉。 

案件具体情况及其他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

月 1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4-105） 

（二）诉讼的判决情况 
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：嘉禾公司主张

支付剩余费用的诉求缺乏合同依据，公司已支付的部分费

用系自主履约行为，要求返还不予支持。 

裁定结果：驳回嘉禾公司的上诉请求，维持一审判

决。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嘉禾公司承担。本判决为终审判

决。 

（三）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

本次裁定为终审判决，其裁定结果不会对公司本期利

润造成影响。 

二、公司子公司金和矿业与西藏墨竹工卡元泽选矿有

限公司合同纠纷案诉讼进展情况 

（一）诉讼的基本情况 

1、诉讼当事人 

再审申请人（一审原告、二审上诉人）：西藏金和矿

业有限公司 

被申请人（一审被告、二审被上诉人）：西藏墨竹工

卡元泽选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藏元泽”）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new/disclosure/detail?orgId=9900023224&announcementId=1221723992&announcementTime=2024-11-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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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案由：合同纠纷 

3、案件情况 

金和矿业因与被申请人西藏元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

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4）藏 01 民终

1034号民事判决，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。 

案件具体情况及其他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 月

1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公司子公司收到<民事判决

书>暨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94） 

（二）诉讼的判决情况 

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：《债权债务确

认及清偿协议》未被撤销，但其部分内容与在先协议及客

观证据存在冲突，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，二审未直接

采信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。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

据，依法应予驳回。 

（三）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

本次裁定为再审判决，其裁定结果不会对公司本期利

润造成影响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公司将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

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。

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

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

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new/disclosure/detail?orgId=9900023224&announcementId=1221189519&announcementTime=2024-09-11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new/disclosure/detail?orgId=9900023224&announcementId=1221189519&announcementTime=2024-09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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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备查文件 

1.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25）京 02民终 1232号。 

2.《民事裁定书》（2025）藏民申 7 号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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